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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九龙坡区关于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
高养老服务质量扶持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九龙坡府办发〔2025〕9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相关部门：

《九龙坡区关于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扶持

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191次常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实施。
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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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坡区关于扩大养老服务
供给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扶持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扩大辖区养老服务供给，

提高养老服务质量，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相协调、医养康

养相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

129号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

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110 号）文件

精神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

（一）在本辖区内（不含高新区直管园，下同）经验收合格

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（中心、站、点）。

（二）在本辖区内经区民政局审查备案，为辖区老年人提供

养护、托管、日间照料、居家养老服务的养老机构。

第二章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运营补贴政策


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3

第三条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

（一）公建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

1.公建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其装修和设施配置费用参

照《重庆市九龙坡区民政局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

市九龙坡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九

龙坡民政〔2018〕480 号）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与配置标

准执行。

2.依托农村敬老院兴建的镇养老服务中心，在市级补贴基础

上，区级按现行财政体制予以一次性建设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3.农村互助养老点每个一次性补贴 5 万元。

4.经批准采用租赁方式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站，根据《重庆

市九龙坡区民政局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关于采用租赁方式建

设社区养老服务站的通知》（九龙坡民政〔2020〕50 号）文件

要求，按不超过 300平方米、每平方米不超过 30 元/月·年给予

租金补贴。

（二）社会力量兴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

1.建筑面积为 300 平方米的社区养老服务站，给予一次性建

设补贴 20 万元。

2.建筑面积小于 300 平方米的社区养老服务站，在 20 万元

一次性建设补贴的基础上，每减少 30 平方米减少建设补贴 1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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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减少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的，不扣减补贴。建筑面积最低不

小于 200平方米。

3.建筑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的社区养老服务站，在 20 万元

一次性建设补贴的基础上，每增加 30 平方米再增加建设补贴 1

万元，增加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的，不给予补贴。区级建设补贴

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4.建筑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的街道养老服务中心，享受了

市级奖补 200 万元的，区级不再给予建设补贴。

第四条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

（一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补贴

1.基本运营补贴：社区养老服务站每年补贴运营费 4—8 万

元，镇街养老服务中心每年补贴运营费 8—20 万元。中心（站）

绩效考核低于 60 分取消运营补贴。

2.中心带站补贴：镇街养老服务中心带社区养老服务站的，

社区养老服务站每年补贴 1 万元，镇街养老服务中心每带一个社

区养老服务站每年补贴 1 万元。中心（站）绩效考核低于 60 分，

取消中心带站补贴。

3.星级激励奖补：社区养老服务站被区民政局评为三星、四

星、五星的，给予激励经费 1 万元、2 万元、3 万元；镇街养老

服务中心被区民政局评为三星、四星、五星的，给予激励经费 2

万元、3 万元、4 万元；同时，对镇街养老服务中心或社区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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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站被区民政局评为三星、四星、五星的，每个给予镇街工作

经费 1 万元、2 万元、3 万元。

（二）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未实施社会化运营的补贴

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未实行社会化运营的，社区养老服务

站每年补贴运营费 3—5 万元、镇街养老服务中心补贴运营费 8

—15 万元，绩效考核补贴参照《重庆市九龙坡区民政局关于印

发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绩效考核与星级评定

办法的通知》（九龙坡民政〔2023〕45 号）文件执行。

农村互助养老点由区级按 1 万元/个·年给予运营补贴，由

镇街统筹安排。

第三章 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补贴政策

第五条 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建设补贴

（一）补贴条件

由社会力量兴办，2018 年 7 月 19 日以后取得《养老机构设

立许可》或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养老机构，依法运营 2 年（含）以

上且入住率达到 50%（含）以上，按床位给予建设补贴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1.利用自有产权房屋兴办养老服务机构，新增（新建、扩建

或改建）养老床位 50 张（含）以上，在市级建设补贴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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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给予普惠型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 4000 元、非普

惠型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 3000 元。

2.利用租赁产权房屋兴办养老服务机构，租赁时间 5 年（含）

以上，新增（新建、扩建或改建）养老床位 20 张（含）以上，

在市级建设补贴基础上，再给予普惠型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

建设补贴 2000 元、非普惠型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

1000 元。

3.建设补贴总额（含市、区两级）不高于养老机构因新增（新

建、扩建或改建）床位产生的投入资金总额的 50%。

（三）下列情况不能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：

1.已享受区级建设补贴或享受建设补贴后更名、转让的养老

机构。

2.公建民营养老机构。

3.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疗床位。

4.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且拒不整改或整改不达标的。

第六条 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

（一）补贴条件及标准

1.养老机构接收 60 周岁以上本辖区户籍老年人，普惠型养

老机构按每人每月 200元给予其运营补贴、非普惠型养老机构按

每人每月 100 元给予其运营补贴。

2.普惠型养老机构接收本辖区户籍一至四级退役伤残军人、

烈士遗属、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、见义勇为人士、失独家庭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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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龄或失能老人，按本款第一项给予补贴的基础上再按每人每月

300元给予其运营补贴。

3.公办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符合养老机构建设、设

施和人员配备要求的，享受养老机构运营补贴。

（二）下列情况不享受当年的运营补贴：

1.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。

2.检查、考核不合格的。

3.安全隐患整改不达标的。

第七条 鼓励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参与市民政局组

织的等级评定。被评为三星（叶）、四星（叶）、五星（叶）的，

一次性补贴 3 万元、6 万元、9 万元。在获得星（叶）级补贴后

提升至上一级星（叶）级的养老机构可补发差额，获得同等星（叶）

级的不重复享受补贴。

第四章 扩大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扶持政策

第八条 以养老机构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、点）为依托，

开展居家养老助餐、助浴、助医、助购、助洁等服务。针对九龙

坡区户籍且居住在辖区内的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、经济困难的

高龄失能老年人和高龄失独老年人每人每餐给予 8 元的用餐补

贴；分散供养的失能特困老人、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和高

龄失独失能老年人每人每餐给予 2 元送餐补贴。补贴对象每人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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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补贴两次。针对九龙坡区户籍的居住在辖区内的分散供养的失

能特困老年人、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和高龄失独失能老年

人实施上门助浴补贴，每人每次补贴 130 元（实际助浴收费金额

未超过 130 元的按实际金额给予补贴），每人每年享受 12 次助

浴补贴服务。鼓励养老机构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、点）大力

开展助餐、助浴、助医、助购、助洁等居家上门养老服务，打通

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。

第九条 支持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中心建立家庭

养老床位，鼓励先行先试。

第十条 探索实施长期护理险制度，为居家养老提供制度保

障。

第五章 推进医养结合相关政策

第十一条 依法登记或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，除本办法第三

章第五条第（三）款规定情形外的，可享受本办法关于养老机构

的建设和运营补贴。

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兴办养老机构的，其建

设、消防等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资质直接备案。

第六章 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相关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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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定期组织开展辖区养老护理人员技能培训，开展

养老护理知识技能进社区、进家庭等活动。

第十四条 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养老、护理专业全日制毕业

生进入本辖区养老服务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、点）专职

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，入职满 3 年后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，其中

本科（含）以上补贴 10000 元、专科（高职）补贴 5000 元、中

职补贴 3000 元。

第十五条 辖区养老机构组织养老护理人员参加市级及以

上养老护理技能比赛和最美护理员评比中获奖的，按照所获奖金

1:1的比例给予养老机构工作经费补贴。

第七章 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其他相关政策

第十六条 鼓励利用社会闲置厂房、宾馆、校舍等依法建设

养老服务设施。

第十七条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精神慰藉、

文化娱乐等服务的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。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

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对企事业单位、社

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，符合相关规定的，准

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。

第十八条 辖区养老机构和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、点）

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。鼓励水、电、气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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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企业按照优惠价格收取安装服务费。鼓励其他经营性单位对

养老服务机构实行收费优惠。

第十九条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，加大对

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信贷支持。

第八章 补贴资金的申请与审批

第二十条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的申请与审批

（一）申请

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经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区住房城

乡建委（不参加验收社区养老服务站）、镇街验收合格正式运营

后，即可提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请。申请时应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九龙坡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请表》一式

三份（附件 1）。

2.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3.购置设施、设备费用支出原始凭证复印件。

4.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印证材料复印件。

5.与所在镇街签订五年以上的社区养老服务协议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批

1.由建设单位向所在镇街提出建设补贴申请。

2.镇街初审后报区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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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民政局召开办公会研究审定。

第二十一条 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的申请与

审批

（一）申请

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相关规定，即可提出养老机构建设补贴

申请。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填报《九龙坡区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申请审批表》（附

件 2）。

2.养老机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3.购置设施、设备支出费用原始凭证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批

1.由建设单位向区民政局提出建设补贴申请。

2.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区消防支队进行现场审核。

3.区民政局召开办公会研究审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的申请与审批

（一）申请

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，每年 3 月前，提出上一年养

老机构运营补贴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九龙坡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2.《九龙坡区养老服务机构入住本辖区户籍老人情况汇总

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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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完善区级智慧养老平台相关信息，并上传入住合同、老人

身份证、户口页等。

（二）审批

1.由养老机构向区民政局提出运营补贴申请。

2.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进行审核。

3.区民政局召开办公会研究审定。

第二十三条 养老服务人才就业补贴的申请与审批

（一）申请

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，每年 3 月前，提出养老服

务人才就业补贴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申请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《九龙坡区养老服务人才补贴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2.提供补贴对象学历证明。

3.提供补贴对象劳动合同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批

1.由养老机构向区民政局提出养老服务人才就业补贴申请。

2.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审核。

3.区民政局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审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其他

（一）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按本办法及《重庆市

九龙坡区民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

营绩效考核与星级评定办法的通知》（九龙坡民政〔2023〕45

号）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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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中获评三星（叶）级以上、养老护

理人员参加市级及以上养老护理技能比赛或最美护理员评比中

获奖的。由养老机构向区民政局申请，提供获奖印证材料，区民

政局办公会审定。

（三）社区养老服务站租赁补贴按《重庆市九龙坡区民政局

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关于采用租赁方式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

的通知》（九龙坡民政〔2020〕50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四）普惠型养老机构补贴按《重庆市九龙坡区关于普惠型

养老服务机构的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九龙坡民政〔2021〕298

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五）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扶持补贴办法由区财政局、区民政

局另行制定。

第九章 补贴资金的使用与监管

第二十五条 补贴资金用于补贴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

心（站、点）基础设施改造及维修、设施设备、用品用具的购置

及其他有利于改善入住老人生活质量的建设项目和日常运营维

护等。政府补贴资金要专款专用、专账管理，不得挪作他用，任

何单位、个人不得截留。如违反本条规定，已发放的补贴资金应

予以追回并取消补贴资金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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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、点）

在申请政府补贴时，应当据实申报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如有弄虚作

假的，取消补贴资格，已发放的补贴资金予以追回，涉嫌违法犯

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重庆市九龙坡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九龙坡区关于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

高养老服务质量扶持办法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九龙坡府办发〔2024〕

9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 1.九龙坡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请审批表

2.九龙坡区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申请审批表

3.九龙坡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申请审批表

4.九龙坡区养老服务人才补贴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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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九龙坡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
补贴申请审批表

申请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城乡社区养老服务

设施名称

申请单位 负责人

地址 联系电话

建设性质 □公建 □社会力量建 覆盖服务老年人数

运营模式
□公建公营 □公建民营

□民办公助
建设单位

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 安全管理 □达标 □不达标

服务功能区设置 □达标 □不达标
申请建设补贴

金额（万元）

申请单位（企业）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镇街意见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意见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单位、镇街、区民政局各留存一份。

2.填表栏中有□选项的，请在□内打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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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九龙坡区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申请审批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请机构

地 址 机构类别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建筑面积 备案床位 入住人数

总投资（万元）

享受市级建

设补贴金额

（万元）

申请区级建

设补贴金额

（万元）

办理建设手续及

房地产权情况
房产类别

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备案时间

检查单位意见
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

备注：1.房产类别指自有产权、租赁产权；2.机构类别指普惠型、非普惠型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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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九龙坡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申请审批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请机构

地 址 法定代表人

机构类别 联系电话

备案（设立许

可）时间
开业时间 建筑面积

备案床位数 入住人数 入住率

入住九龙坡区

户籍老人数

入住九龙坡

区户籍褒扬

性老人数

申请财政补

贴（元）

检查单位意见
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意见
签 字（盖章）：

备注：机构类别指普惠型、非普惠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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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九龙坡区养老服务人才补贴申报表
申请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民族

照 片身份证号 全日制学历

毕业院校
从事养老服务

工作时间

获奖情况 颁奖单位

从事工作岗

位 申请补贴

金额（元）职业资格

证书名称
编号

养老机构

意见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单位（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审

批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